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遴选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规函〔2026〕1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决策部署，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活动的通知》（工信部规〔2025〕250号），现组织开展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创建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示范基地包括园区类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园区）和企业类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企业）。
申报创建示范园区的，应是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以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为主导产业，在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协同创新、产业生态优化、产业治理提升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产业园区。
申报创建示范企业的，应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为主营业务，在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管理效能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企业。
二、创建领域
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制造、清洁低碳氢、生物制造、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商业航天、安全应急装备、软件。
三、申报推荐
（一）组织申报。各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示范基地申报推荐工作。申报对象自愿申报，经各地工信主管部门确认满足创建基本条件后，填写创建申请书（见附件2、3），按评价要点（见附件4、5）编制创建工作方案。申报对象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确保材料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二）审核推荐。各地工信主管部门对本地区创建申请书进行审核，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把关，择优推荐。2026年4月10日前，将推荐汇总表（见附件1）、创建申请书（1份）正式行文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上纸质材料及电子版光盘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邮寄至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邮编100804（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
四、有关要求
（一）每个申报对象原则上限申报1个创建领域。申报示范园区的，须是列入最新版《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的园区整体或园区内特色产业园区（即“园中园”）。以“园中园”申报的，必须明确四至范围，管理机构由所在园区管理机构或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申报示范企业的，应为独立法人，集团公司与其子公司不得重复申报。
（二）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决策部署，经济大省可推荐园区2个、企业20家；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推荐园区1个、企业10家。
（三）申报对象相关指标应当满足《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工作方案》考评指标中提出的创建基本条件。人工智能、软件领域园区不对“智能工厂占比”进行考查。
（四）申报对象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Ⅱ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及其他社会影响严重的不良事件。
五、联系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010-68205742
附件：1.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推荐汇总表
2.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申请书（示范园区）
3.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申请书（示范企业）
4.创建工作方案评价要点（示范园区）
5.创建工作方案评价要点（示范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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